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711號

114年3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錦達事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宜達(董事)

訴訟代理人  陳愷閎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代  表  人  余祥(局長)

訴訟代理人  呂奕賢  律師

            楊蕙謙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展觀光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

113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13608031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余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二小段806地號土地及其上21543建號建

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0

號、0號2樓至7樓、0號2樓之1至6樓之1、0號2樓之2至3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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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號2樓之3至3樓之3、0號2樓之5、0號2樓之6，下稱系爭

建物)，原為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樺福公司)所

有，其中系爭建物出租予瀚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瀚峰公司)經營「樺舍商旅」。嗣瀚峰公司將「樺舍商旅」

出租予原告，原告亦經樺福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建物及其基地

(下稱系爭房地)，以旅館事業名稱「錦達北投輕行旅」(下

稱系爭旅館)，取得民國107年11月7日編號「臺北市旅館472

-3號」之旅館業登記證。嗣被告接獲瀚峰公司撤回系爭旅館

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及接獲樺福公司不同意

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之通知。被告遂以112年1

1月29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26486號函(下稱112年11月29日

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

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前揭期限屆滿時仍

未繳回，被告審認原告無法取得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

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未繳回系

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

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112年12月20日北市觀產字

第1123002940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

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

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與瀚峰公司就系爭建物訂有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

約)，並取得樺福公司就系爭房地出具之土地、建物同意使

用書，亦另與樺福公司及瀚峰公司就系爭房地訂有使用協議

(下稱系爭協議)。原告遵期給付系爭建物租金、使用費，樺

福公司及瀚峰公司亦均同意系爭租賃契約約定事項及原告對

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原告自具有使用系爭房地之合法權源。

　⒉樺福公司既已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另行約定原告每月給付

樺福公司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作為使用之對價，樺福公

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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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等內容，向被告陳稱原告

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亦不得逕依樺

福公司或瀚峰公司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之陳述，認定原

告不具系爭房地之使用權。

　⒊系爭房地業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

執行拍賣後，由寶來納有限公司(下稱寶來納公司)拍定，雖

優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活公司)聲明異議及主張有優

先承買權，但經過兩年時間，從未繳納訴訟費用，不停抗告

再抗告，駁回後又改提確認訴訟，又針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部分提起抗告，導致寶來納公司遲遲無法取得系爭房地所有

權，執行法院已經違反強制執行法規定。樺福公司及寶來納

公司均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以原告事實上、法

律上不能經營旅館業，即有違誤。

　⒋樺福公司雖向被告陳稱原告自112年10月起未給付使用費而

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然此係因樺福公司帶人想要封旅

館，原告無法使用才未繼續給付租金(使用費)。樺福公司

在系爭租賃契約有效期間坐地喊價，破壞原本有效存在租賃

關係，應透過民事訴訟程序取得勝訴判決，始能否定與原告

間之契約效力，被告單憑系爭房地拍定前原所有權人的意

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顯有違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房地為樺福公司所有，經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以109年

度司執字第70836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拍賣，雖寶來納公司

於110年10月19日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另提起確認優先承買

權存在等訴訟，士林地院尚未發給寶來納公司權利移轉證

書。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向被告表示其不同意原告繼續

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原告亦未提出合法使用系爭房地

之證明，被告遂認定原告已喪失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

源，遂限期命原告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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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期限屆至時，仍未繳回前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被告再

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28條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

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於法有據。

　⒉系爭建物係由樺福公司出租予瀚峰公司，再由瀚峰公司轉租

原告使用，士林地院業以110年4月15日士院擎109司執莊字

第70836號核發除去租賃權之執行命令(下稱除租命令)，終

止系爭房地之租賃關係。原告已無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

源，被告前核發旅館業登記證予原告之基礎事實已變更，應

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

　⒊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6日同意瀚峰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惟

斯時已由寶來納公司拍定，於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時，樺福

公司即喪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樺福公司當時出具使用同意

書，應係為了原告擬轉讓系爭旅館予瀚峰公司之申請目的。

然瀚峰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撤回前揭申請，被告並廢止核

准轉讓申請之處分。原告既已無轉讓系爭旅館之需要，樺福

公司出具之112年5月25日使用同意書之目的即無法達成，當

失所附麗，不得作為原告得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

　⒋樺福公司、瀚峰公司得否反於系爭租賃契約、使用同意書，

主張原告欠缺使用系爭房地之權限，為原告與樺福公司、瀚

峰公司間之私權糾紛，原處分係認原告已不具備系爭房地之

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經營系爭旅

館，而註銷旅館業登記證。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9、3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頁至

43頁)、原告旅館業登記證(原處分卷第17頁)、被告112年11

月29日函(原處分卷第41、42頁)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被告以原告不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

要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經被告以112年11

月29日函通知後，逾期未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

用標識等情，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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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

專用標識，是否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發展觀光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第24條第1項規定：「經營旅館業者，除依法辦妥公

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

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營業。」第66條第2項規定：「觀光

旅館業、旅館業之設立、發照、經營設備設施、經營管理、

受僱人員管理及獎勵等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交通部依前開之授權，訂定發布旅館業管理規則，其

第4條第1項、第2項第4款規定：「(第1項)經營旅館業，除

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

記，領取登記證後，始得營業。(第2項)旅館業於申請登記

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影

本。(土地、建物所有人申請登記者免附)」第15條第4項規

定：「旅館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

生或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專用標識；逾

期未繳回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

28條第1項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第28條第5項規

定：「旅館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

生或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登記證；逾期

未繳回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1

項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核發之旅館業登記

證具有確認及宣示營業活動符合法秩序之公示力及公信力，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維護觀光品質，及避免因旅館業使用建

物土地之法律權源不明，影響不特定旅客於短期住宿期間之

權益、陷入土地、建物使用權糾紛等目的，旅館業應具有使

用土地、建物之權源，並於經營旅館業期間始終具備之，並

以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為證明，以確保消費者權

益。又臺北市政府93年11月23日府交四字第093050999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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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93年12月

1日起生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臺北市政府組織

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法規規定中有

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㈠發

展觀光條例第24條……㈢旅館業管理規則……。」96年10月

15日府交三字第09634117500號公告：「主旨：公告原由本

府交通局辦理觀光管理業務之管轄權權限，變更由本府觀光

傳播局辦理之事項，自96年9月11日起生效……。」是被告

自有依旅館業管理規則，作成原處分之權限。

　㈡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不動產所有人設

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

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

受影響。(第2項)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

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可知

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

動產上，固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於抵押權者，對於抵

押權人不生效力，亦即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

押之不動產成立租賃關係，致影響於抵押權者，抵押權人自

得聲請法院除去或終止，依無租賃狀態拍賣。是以執行法院

依該條項規定以執行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而拍賣時，因

在該執行程序中，前經除去或終止之租賃關係，依強制執行

法第98條第2項但書規定，不隨同不動產之拍賣而移轉，並

應認該租賃關係已失其存在。

　㈢經查：

　⒈樺福公司所有系爭房地於101年1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4億5,

800萬元之抵押權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

灣中小企銀)，於抵押權設定後之103年1月1日將系爭建物出

租予瀚峰公司，瀚峰公司再轉租予原告，有系爭房地土地及

建物第一類謄本(見原處分卷第11頁至15頁)、士林地院除租

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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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告檢附系爭租賃契約文件(註記租賃期限至115年9月30日

止)，於107年10月29日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

號、0號2樓至7樓為系爭旅館之營業場所範圍，依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28條之1第2項規定申請旅館轉讓，取得旅館業登記

證(編號472-3)，有旅館業登記證(見原處分卷第17頁)、系

爭租賃契約節本(見本院卷第45頁)可參。

　⒊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70836號債權人臺灣中

小企銀等與債務人樺福公司間強制執行事件，經士林地院民

事執行處為第一次拍賣，無人應買，遂認樺福公司與瀚峰公

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已影響臺灣中小企銀之

抵押權，應終止租賃關係後再拍賣，遂於110年4月15日以除

租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於111年10月19日由寶來納公

司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向士林地院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

等訴訟，尚未將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發給寶來納公司，有除

租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至21頁)、拍賣不動產筆錄(見原

處分卷第23、24頁)、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112年5月3日士院

鳴109司執莊70836字第1124017813號函(見原處分卷第27頁)

可參。

　⒋原告與瀚峰公司共同於112年6月7日向被告提出系爭旅館之

轉讓申請書，原告同意將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及旅館業登記證

轉讓予瀚峰公司，經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

0011408號函(下稱112年6月13日函)核定；嗣瀚峰公司於112

年10月31日通知被告因原告未依約支付系爭房地使用費，故

撤回系爭旅館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被告遂以

112年11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2559號函(下稱112年11

月13日函)廢止112年6月13日函，有旅館業出租/轉讓申請

書、轉讓契約書、樺福公司於112年5月26日出具系爭房地之

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瀚峰公司112年10月31日瀚人字第1

121031號函、被告112年11月13日函可參(原處分卷第29頁至

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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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通知被告，原告自111年10月20日

起未支付租金，嗣雖於112年6月起繼續支付土地及建物使用

費，惟又於112年10月5日拒絕支付，故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

現址經營旅館業，其旅館登記證號472-3應更名過戶返還予

瀚峰公司，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

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

用標識，有樺福公司112年11月1日樺人字第1121101號函(下

稱112年11月1日函)、被告112年11月29日函(見原處分卷第3

9頁至42頁)。

  ㈣依照上開事實可知，原告經營系爭旅館，前取得旅館業登記

證，係基於與瀚峰公司間之系爭租賃契約及樺福公司同意原

告使用系爭房地之同意使用書，作為旅館業管理規則第4條

第2項第4款所定「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以申請旅

館業登記，可見原告得以系爭建物為系爭旅館營業場所的法

律上原因，來自於承租(轉租)之法律關係及樺福公司之同

意。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進行強制執行拍賣程序

時，經該院於110年4月15日以除租命令除去樺福公司與瀚峰

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則該等租賃關係已

失其存在。且樺福公司另以112年11月1日函通知被告其不同

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因此於經營系爭旅館期間無法始

終具備使用土地、建物之合法權源，足認原告已因法律上原

因無法經營系爭旅館，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限原告於1

12年12月8日以前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

業專用標識。原告以112年12月6日行政陳述意見狀陳述意見

(見原處分卷第43頁至49頁)後，被告審認原告未依112年11

月29日函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

識，其雖提出與寶來納公司所簽訂之系爭房地租賃契約(見

原處分卷第51頁)，惟系爭房地因拍定人寶來納公司尚未領

得執行法院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尚非所有人，自無從就系

爭房地主張所有人權利，另士林地院亦於110年4月15日終止

原告與瀚峰公司之租賃關係，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並無法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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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上之依據及合法權源，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

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

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

  ㈤原告主張：其與樺福公司、瀚峰公司於111年12月8日簽訂系

爭協議，針對原告與瀚峰公司間系爭租賃契約，另行約定原

告每月給付樺福公司100萬元作為使用系爭房地之對價，樺

福公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

用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之內容，向被告陳稱原

告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等語。惟查：

　⒈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業

於110年4月15日經士林地院以除租命令終止渠等之租賃關

係，原告即無基於租賃關係使用系爭房地之正當權源至明。

復觀諸111年12月8日系爭協議(見本院卷第47、49頁)，明載

係因士林地院終止租賃關係後，因原告無法律上原因，仍繼

續使用系爭建物，為原告支付樺福公司數額所達成之協議等

語，可見系爭協議所約定之「使用費」，係因原告占有系爭

建物所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非以系爭協議另行訂

定租賃契約，或是得據以認為樺福公司同意原告占有使用系

爭建物，而屬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文件。

　⒉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5日出具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見

本院卷第51頁)，然其後又以原告未繼續給付使用費，而以1

12年11月1日函向被告表示不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

地，可見原告並無始終取得樺福公司之使用同意。至於系爭

房地雖經寶來納公司拍定，惟該公司尚未取得權利移轉證

書，仍非所有人，無權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提出其

與寶來納公司間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處分第51頁)，

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參酌原告112年12月12日(收文日)所具陳述意見狀之內容：

系爭房地業經寶來納公司拍定，雖尚未核發權利移轉證書，

但樺福公司實無從再以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位向原告收取使

用費。樺福公司無端於112年11月9日夜間1時許，命不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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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前往系爭旅館，將大門以鐵鍊上鎖，以暴力行為攔阻原告

代表人，意圖阻止系爭旅館正常經營，經請警方到場後始告

落幕等語(原處分卷45、46頁)，可知原告與樺福公司對於系

爭協議之履行，發生土地、建物使用權之私權爭執，並影響

系爭旅館之經營及旅客權益，被告實無從審認原告與樺福公

司間就系爭房地之私權爭執，然自保障旅客權益角度，系爭

旅館確有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無法營業，被告以112年11

月29日函通知原告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

用標識未果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

旅館業專用標識，亦符合旅館業管制目的。如原告認樺福公

司向被告表示不同意其使用系爭房地係違反其等間之契約約

定，原告應就其因遭被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所受損

害，另向樺福公司提起民事損害賠償以資救濟。原告主張被

告單憑樺福公司之意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系爭旅館

而註銷旅館業登記，顯有違誤一節，亦難採認。

八、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

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核與本件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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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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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711號
114年3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錦達事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宜達(董事)


訴訟代理人  陳愷閎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代  表  人  余祥(局長)


訴訟代理人  呂奕賢  律師
            楊蕙謙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展觀光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13608031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余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二小段806地號土地及其上21543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0號、0號2樓至7樓、0號2樓之1至6樓之1、0號2樓之2至3樓之2、0號2樓之3至3樓之3、0號2樓之5、0號2樓之6，下稱系爭建物)，原為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樺福公司)所有，其中系爭建物出租予瀚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瀚峰公司)經營「樺舍商旅」。嗣瀚峰公司將「樺舍商旅」出租予原告，原告亦經樺福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建物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以旅館事業名稱「錦達北投輕行旅」(下稱系爭旅館)，取得民國107年11月7日編號「臺北市旅館472-3號」之旅館業登記證。嗣被告接獲瀚峰公司撤回系爭旅館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及接獲樺福公司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之通知。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26486號函(下稱112年11月29日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前揭期限屆滿時仍未繳回，被告審認原告無法取得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未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112年12月20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2940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與瀚峰公司就系爭建物訂有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取得樺福公司就系爭房地出具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亦另與樺福公司及瀚峰公司就系爭房地訂有使用協議(下稱系爭協議)。原告遵期給付系爭建物租金、使用費，樺福公司及瀚峰公司亦均同意系爭租賃契約約定事項及原告對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原告自具有使用系爭房地之合法權源。
　⒉樺福公司既已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另行約定原告每月給付樺福公司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作為使用之對價，樺福公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等內容，向被告陳稱原告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亦不得逕依樺福公司或瀚峰公司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之陳述，認定原告不具系爭房地之使用權。
　⒊系爭房地業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後，由寶來納有限公司(下稱寶來納公司)拍定，雖優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活公司)聲明異議及主張有優先承買權，但經過兩年時間，從未繳納訴訟費用，不停抗告再抗告，駁回後又改提確認訴訟，又針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提起抗告，導致寶來納公司遲遲無法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執行法院已經違反強制執行法規定。樺福公司及寶來納公司均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以原告事實上、法律上不能經營旅館業，即有違誤。
　⒋樺福公司雖向被告陳稱原告自112年10月起未給付使用費而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然此係因樺福公司帶人想要封旅館，原告無法使用才未繼續給付租金(使用費)。樺福公司 在系爭租賃契約有效期間坐地喊價，破壞原本有效存在租賃關係，應透過民事訴訟程序取得勝訴判決，始能否定與原告間之契約效力，被告單憑系爭房地拍定前原所有權人的意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顯有違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房地為樺福公司所有，經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0836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拍賣，雖寶來納公司於110年10月19日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另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訴訟，士林地院尚未發給寶來納公司權利移轉證書。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向被告表示其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原告亦未提出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被告遂認定原告已喪失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源，遂限期命原告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期限屆至時，仍未繳回前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被告再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28條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於法有據。
　⒉系爭建物係由樺福公司出租予瀚峰公司，再由瀚峰公司轉租原告使用，士林地院業以110年4月15日士院擎109司執莊字第70836號核發除去租賃權之執行命令(下稱除租命令)，終止系爭房地之租賃關係。原告已無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源，被告前核發旅館業登記證予原告之基礎事實已變更，應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
　⒊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6日同意瀚峰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惟斯時已由寶來納公司拍定，於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時，樺福公司即喪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樺福公司當時出具使用同意書，應係為了原告擬轉讓系爭旅館予瀚峰公司之申請目的。然瀚峰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撤回前揭申請，被告並廢止核准轉讓申請之處分。原告既已無轉讓系爭旅館之需要，樺福公司出具之112年5月25日使用同意書之目的即無法達成，當失所附麗，不得作為原告得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
　⒋樺福公司、瀚峰公司得否反於系爭租賃契約、使用同意書，主張原告欠缺使用系爭房地之權限，為原告與樺福公司、瀚峰公司間之私權糾紛，原處分係認原告已不具備系爭房地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經營系爭旅館，而註銷旅館業登記證。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9、3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頁至43頁)、原告旅館業登記證(原處分卷第17頁)、被告112年11月29日函(原處分卷第41、42頁)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被告以原告不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要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經被告以112年11月29日函通知後，逾期未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等情，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是否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發展觀光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24條第1項規定：「經營旅館業者，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營業。」第66條第2項規定：「觀光旅館業、旅館業之設立、發照、經營設備設施、經營管理、受僱人員管理及獎勵等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交通部依前開之授權，訂定發布旅館業管理規則，其第4條第1項、第2項第4款規定：「(第1項)經營旅館業，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後，始得營業。(第2項)旅館業於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影本。(土地、建物所有人申請登記者免附)」第15條第4項規定：「旅館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或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專用標識；逾期未繳回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28條第1項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第28條第5項規定：「旅館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或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登記證；逾期未繳回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1項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核發之旅館業登記證具有確認及宣示營業活動符合法秩序之公示力及公信力，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維護觀光品質，及避免因旅館業使用建物土地之法律權源不明，影響不特定旅客於短期住宿期間之權益、陷入土地、建物使用權糾紛等目的，旅館業應具有使用土地、建物之權源，並於經營旅館業期間始終具備之，並以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為證明，以確保消費者權益。又臺北市政府93年11月23日府交四字第093050999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93年12月1日起生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法規規定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㈠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㈢旅館業管理規則……。」96年10月15日府交三字第09634117500號公告：「主旨：公告原由本府交通局辦理觀光管理業務之管轄權權限，變更由本府觀光傳播局辦理之事項，自96年9月11日起生效……。」是被告自有依旅館業管理規則，作成原處分之權限。
　㈡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第2項)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可知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固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於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亦即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不動產成立租賃關係，致影響於抵押權者，抵押權人自得聲請法院除去或終止，依無租賃狀態拍賣。是以執行法院依該條項規定以執行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而拍賣時，因在該執行程序中，前經除去或終止之租賃關係，依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2項但書規定，不隨同不動產之拍賣而移轉，並應認該租賃關係已失其存在。
　㈢經查：
　⒈樺福公司所有系爭房地於101年1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4億5,800萬元之抵押權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於抵押權設定後之103年1月1日將系爭建物出租予瀚峰公司，瀚峰公司再轉租予原告，有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第一類謄本(見原處分卷第11頁至15頁)、士林地院除租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可參。
　⒉原告檢附系爭租賃契約文件(註記租賃期限至115年9月30日止)，於107年10月29日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2樓至7樓為系爭旅館之營業場所範圍，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28條之1第2項規定申請旅館轉讓，取得旅館業登記證(編號472-3)，有旅館業登記證(見原處分卷第17頁)、系爭租賃契約節本(見本院卷第45頁)可參。
　⒊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70836號債權人臺灣中小企銀等與債務人樺福公司間強制執行事件，經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為第一次拍賣，無人應買，遂認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已影響臺灣中小企銀之抵押權，應終止租賃關係後再拍賣，遂於110年4月15日以除租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於111年10月19日由寶來納公司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向士林地院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訴訟，尚未將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發給寶來納公司，有除租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至21頁)、拍賣不動產筆錄(見原處分卷第23、24頁)、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112年5月3日士院鳴109司執莊70836字第1124017813號函(見原處分卷第27頁)可參。
　⒋原告與瀚峰公司共同於112年6月7日向被告提出系爭旅館之轉讓申請書，原告同意將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及旅館業登記證轉讓予瀚峰公司，經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11408號函(下稱112年6月13日函)核定；嗣瀚峰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通知被告因原告未依約支付系爭房地使用費，故撤回系爭旅館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被告遂以112年11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2559號函(下稱112年11月13日函)廢止112年6月13日函，有旅館業出租/轉讓申請書、轉讓契約書、樺福公司於112年5月26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瀚峰公司112年10月31日瀚人字第1121031號函、被告112年11月13日函可參(原處分卷第29頁至35頁)。
　⒌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通知被告，原告自111年10月20日起未支付租金，嗣雖於112年6月起繼續支付土地及建物使用費，惟又於112年10月5日拒絕支付，故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現址經營旅館業，其旅館登記證號472-3應更名過戶返還予瀚峰公司，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有樺福公司112年11月1日樺人字第1121101號函(下稱112年11月1日函)、被告112年11月29日函(見原處分卷第39頁至42頁)。
  ㈣依照上開事實可知，原告經營系爭旅館，前取得旅館業登記證，係基於與瀚峰公司間之系爭租賃契約及樺福公司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之同意使用書，作為旅館業管理規則第4條第2項第4款所定「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以申請旅館業登記，可見原告得以系爭建物為系爭旅館營業場所的法律上原因，來自於承租(轉租)之法律關係及樺福公司之同意。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進行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時，經該院於110年4月15日以除租命令除去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則該等租賃關係已失其存在。且樺福公司另以112年11月1日函通知被告其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因此於經營系爭旅館期間無法始終具備使用土地、建物之合法權源，足認原告已因法律上原因無法經營系爭旅館，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限原告於112年12月8日以前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以112年12月6日行政陳述意見狀陳述意見(見原處分卷第43頁至49頁)後，被告審認原告未依112年11月29日函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其雖提出與寶來納公司所簽訂之系爭房地租賃契約(見原處分卷第51頁)，惟系爭房地因拍定人寶來納公司尚未領得執行法院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尚非所有人，自無從就系爭房地主張所有人權利，另士林地院亦於110年4月15日終止原告與瀚峰公司之租賃關係，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並無法律或契約上之依據及合法權源，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
  ㈤原告主張：其與樺福公司、瀚峰公司於111年12月8日簽訂系爭協議，針對原告與瀚峰公司間系爭租賃契約，另行約定原告每月給付樺福公司100萬元作為使用系爭房地之對價，樺福公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之內容，向被告陳稱原告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等語。惟查：
　⒈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業於110年4月15日經士林地院以除租命令終止渠等之租賃關係，原告即無基於租賃關係使用系爭房地之正當權源至明。復觀諸111年12月8日系爭協議(見本院卷第47、49頁)，明載係因士林地院終止租賃關係後，因原告無法律上原因，仍繼續使用系爭建物，為原告支付樺福公司數額所達成之協議等語，可見系爭協議所約定之「使用費」，係因原告占有系爭建物所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非以系爭協議另行訂定租賃契約，或是得據以認為樺福公司同意原告占有使用系爭建物，而屬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文件。
　⒉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5日出具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見本院卷第51頁)，然其後又以原告未繼續給付使用費，而以112年11月1日函向被告表示不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可見原告並無始終取得樺福公司之使用同意。至於系爭房地雖經寶來納公司拍定，惟該公司尚未取得權利移轉證書，仍非所有人，無權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提出其與寶來納公司間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處分第51頁)，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參酌原告112年12月12日(收文日)所具陳述意見狀之內容：系爭房地業經寶來納公司拍定，雖尚未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但樺福公司實無從再以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位向原告收取使用費。樺福公司無端於112年11月9日夜間1時許，命不明人士前往系爭旅館，將大門以鐵鍊上鎖，以暴力行為攔阻原告代表人，意圖阻止系爭旅館正常經營，經請警方到場後始告落幕等語(原處分卷45、46頁)，可知原告與樺福公司對於系爭協議之履行，發生土地、建物使用權之私權爭執，並影響系爭旅館之經營及旅客權益，被告實無從審認原告與樺福公司間就系爭房地之私權爭執，然自保障旅客權益角度，系爭旅館確有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無法營業，被告以112年11月29日函通知原告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未果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亦符合旅館業管制目的。如原告認樺福公司向被告表示不同意其使用系爭房地係違反其等間之契約約定，原告應就其因遭被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所受損害，另向樺福公司提起民事損害賠償以資救濟。原告主張被告單憑樺福公司之意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系爭旅館而註銷旅館業登記，顯有違誤一節，亦難採認。
八、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711號

114年3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錦達事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宜達(董事)



訴訟代理人  陳愷閎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代  表  人  余祥(局長)



訴訟代理人  呂奕賢  律師

            楊蕙謙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展觀光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

113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13608031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余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二小段806地號土地及其上21543建號建

    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0號、0

    號2樓至7樓、0號2樓之1至6樓之1、0號2樓之2至3樓之2、0

    號2樓之3至3樓之3、0號2樓之5、0號2樓之6，下稱系爭建物

    )，原為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樺福公司)所有，

    其中系爭建物出租予瀚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瀚峰

    公司)經營「樺舍商旅」。嗣瀚峰公司將「樺舍商旅」出租

    予原告，原告亦經樺福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建物及其基地(下

    稱系爭房地)，以旅館事業名稱「錦達北投輕行旅」(下稱系

    爭旅館)，取得民國107年11月7日編號「臺北市旅館472-3號

    」之旅館業登記證。嗣被告接獲瀚峰公司撤回系爭旅館變更

    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及接獲樺福公司不同意原告

    繼續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之通知。被告遂以112年11月2

    9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26486號函(下稱112年11月29日函)請

    原告於112年12月8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

    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前揭期限屆滿時仍未繳回

    ，被告審認原告無法取得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

    明文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未繳回系爭旅館

    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

    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112年12月20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

    002940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

    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

    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與瀚峰公司就系爭建物訂有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

    )，並取得樺福公司就系爭房地出具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

    書，亦另與樺福公司及瀚峰公司就系爭房地訂有使用協議(

    下稱系爭協議)。原告遵期給付系爭建物租金、使用費，樺

    福公司及瀚峰公司亦均同意系爭租賃契約約定事項及原告對

    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原告自具有使用系爭房地之合法權源。

　⒉樺福公司既已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另行約定原告每月給付

    樺福公司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作為使用之對價，樺福公

    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

    ，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等內容，向被告陳稱原告欠

    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亦不得逕依樺福

    公司或瀚峰公司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之陳述，認定原告

    不具系爭房地之使用權。

　⒊系爭房地業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

    執行拍賣後，由寶來納有限公司(下稱寶來納公司)拍定，雖

    優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活公司)聲明異議及主張有優

    先承買權，但經過兩年時間，從未繳納訴訟費用，不停抗告

    再抗告，駁回後又改提確認訴訟，又針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部分提起抗告，導致寶來納公司遲遲無法取得系爭房地所有

    權，執行法院已經違反強制執行法規定。樺福公司及寶來納

    公司均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以原告事實上、法

    律上不能經營旅館業，即有違誤。

　⒋樺福公司雖向被告陳稱原告自112年10月起未給付使用費而不

    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然此係因樺福公司帶人想要封旅館

    ，原告無法使用才未繼續給付租金(使用費)。樺福公司 在

    系爭租賃契約有效期間坐地喊價，破壞原本有效存在租賃關

    係，應透過民事訴訟程序取得勝訴判決，始能否定與原告間

    之契約效力，被告單憑系爭房地拍定前原所有權人的意見，

    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顯有違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房地為樺福公司所有，經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以109年度

    司執字第70836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拍賣，雖寶來納公司於1

    10年10月19日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另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

    在等訴訟，士林地院尚未發給寶來納公司權利移轉證書。樺

    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向被告表示其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

    爭房地經營旅館業，原告亦未提出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

    ，被告遂認定原告已喪失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源，遂限

    期命原告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期限

    屆至時，仍未繳回前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被告再依旅館業

    管理規則第15條、第28條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

    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於法有據。

　⒉系爭建物係由樺福公司出租予瀚峰公司，再由瀚峰公司轉租

    原告使用，士林地院業以110年4月15日士院擎109司執莊字

    第70836號核發除去租賃權之執行命令(下稱除租命令)，終

    止系爭房地之租賃關係。原告已無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

    源，被告前核發旅館業登記證予原告之基礎事實已變更，應

    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

　⒊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6日同意瀚峰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惟

    斯時已由寶來納公司拍定，於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時，樺福

    公司即喪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樺福公司當時出具使用同意

    書，應係為了原告擬轉讓系爭旅館予瀚峰公司之申請目的。

    然瀚峰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撤回前揭申請，被告並廢止核

    准轉讓申請之處分。原告既已無轉讓系爭旅館之需要，樺福

    公司出具之112年5月25日使用同意書之目的即無法達成，當

    失所附麗，不得作為原告得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

　⒋樺福公司、瀚峰公司得否反於系爭租賃契約、使用同意書，

    主張原告欠缺使用系爭房地之權限，為原告與樺福公司、瀚

    峰公司間之私權糾紛，原處分係認原告已不具備系爭房地之

    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經營系爭旅

    館，而註銷旅館業登記證。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9、3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頁至4

    3頁)、原告旅館業登記證(原處分卷第17頁)、被告112年11

    月29日函(原處分卷第41、42頁)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被告以原告不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

    要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經被告以112年11

    月29日函通知後，逾期未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

    用標識等情，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

    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

    專用標識，是否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發展觀光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24條第1項規定：「經營旅館業者，除依法辦妥公司或

    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及

    專用標識後，始得營業。」第66條第2項規定：「觀光旅館

    業、旅館業之設立、發照、經營設備設施、經營管理、受僱

    人員管理及獎勵等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交通部依前開之授權，訂定發布旅館業管理規則，其第4

    條第1項、第2項第4款規定：「(第1項)經營旅館業，除依法

    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

    取登記證後，始得營業。(第2項)旅館業於申請登記時，應

    檢附下列文件：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影本。(土地

    、建物所有人申請登記者免附)」第15條第4項規定：「旅館

    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或行政處

    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專用標識；逾期未繳回者

    ，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28條第1項

    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第28條第5項規定：「旅館

    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或行政處

    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登記證；逾期未繳回者，

    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1項規定暫停

    營業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核發之旅館業登記證具有確認

    及宣示營業活動符合法秩序之公示力及公信力，為保障消費

    者權益、維護觀光品質，及避免因旅館業使用建物土地之法

    律權源不明，影響不特定旅客於短期住宿期間之權益、陷入

    土地、建物使用權糾紛等目的，旅館業應具有使用土地、建

    物之權源，並於經營旅館業期間始終具備之，並以土地、建

    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為證明，以確保消費者權益。又臺北市

    政府93年11月23日府交四字第09305099900號公告：「主旨

    ：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93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

    條第2項。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法規規定中有關本府權限

    事項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㈠發展觀光條例

    第24條……㈢旅館業管理規則……。」96年10月15日府交三字第0

    9634117500號公告：「主旨：公告原由本府交通局辦理觀光

    管理業務之管轄權權限，變更由本府觀光傳播局辦理之事項

    ，自96年9月11日起生效……。」是被告自有依旅館業管理規

    則，作成原處分之權限。

　㈡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不動產所有人設

    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

    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

    受影響。(第2項)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

    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可知

    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

    動產上，固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於抵押權者，對於抵

    押權人不生效力，亦即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

    押之不動產成立租賃關係，致影響於抵押權者，抵押權人自

    得聲請法院除去或終止，依無租賃狀態拍賣。是以執行法院

    依該條項規定以執行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而拍賣時，因

    在該執行程序中，前經除去或終止之租賃關係，依強制執行

    法第98條第2項但書規定，不隨同不動產之拍賣而移轉，並

    應認該租賃關係已失其存在。

　㈢經查：

　⒈樺福公司所有系爭房地於101年1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4億5,8

    00萬元之抵押權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

    灣中小企銀)，於抵押權設定後之103年1月1日將系爭建物出

    租予瀚峰公司，瀚峰公司再轉租予原告，有系爭房地土地及

    建物第一類謄本(見原處分卷第11頁至15頁)、士林地院除租

    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可參。

　⒉原告檢附系爭租賃契約文件(註記租賃期限至115年9月30日止

    )，於107年10月29日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2

    樓至7樓為系爭旅館之營業場所範圍，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2

    8條之1第2項規定申請旅館轉讓，取得旅館業登記證(編號47

    2-3)，有旅館業登記證(見原處分卷第17頁)、系爭租賃契約

    節本(見本院卷第45頁)可參。

　⒊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70836號債權人臺灣中

    小企銀等與債務人樺福公司間強制執行事件，經士林地院民

    事執行處為第一次拍賣，無人應買，遂認樺福公司與瀚峰公

    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已影響臺灣中小企銀之

    抵押權，應終止租賃關係後再拍賣，遂於110年4月15日以除

    租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於111年10月19日由寶來納公

    司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向士林地院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

    等訴訟，尚未將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發給寶來納公司，有除

    租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至21頁)、拍賣不動產筆錄(見原

    處分卷第23、24頁)、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112年5月3日士院

    鳴109司執莊70836字第1124017813號函(見原處分卷第27頁)

    可參。

　⒋原告與瀚峰公司共同於112年6月7日向被告提出系爭旅館之轉

    讓申請書，原告同意將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及旅館業登記證轉

    讓予瀚峰公司，經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

    11408號函(下稱112年6月13日函)核定；嗣瀚峰公司於112年

    10月31日通知被告因原告未依約支付系爭房地使用費，故撤

    回系爭旅館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被告遂以11

    2年11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2559號函(下稱112年11月1

    3日函)廢止112年6月13日函，有旅館業出租/轉讓申請書、

    轉讓契約書、樺福公司於112年5月26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

    、建物同意使用書、瀚峰公司112年10月31日瀚人字第11210

    31號函、被告112年11月13日函可參(原處分卷第29頁至35頁

    )。

　⒌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通知被告，原告自111年10月20日起

    未支付租金，嗣雖於112年6月起繼續支付土地及建物使用費

    ，惟又於112年10月5日拒絕支付，故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現

    址經營旅館業，其旅館登記證號472-3應更名過戶返還予瀚

    峰公司，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日

    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

    標識，有樺福公司112年11月1日樺人字第1121101號函(下稱

    112年11月1日函)、被告112年11月29日函(見原處分卷第39

    頁至42頁)。

  ㈣依照上開事實可知，原告經營系爭旅館，前取得旅館業登記

    證，係基於與瀚峰公司間之系爭租賃契約及樺福公司同意原

    告使用系爭房地之同意使用書，作為旅館業管理規則第4條

    第2項第4款所定「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以申請旅

    館業登記，可見原告得以系爭建物為系爭旅館營業場所的法

    律上原因，來自於承租(轉租)之法律關係及樺福公司之同意

    。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進行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時

    ，經該院於110年4月15日以除租命令除去樺福公司與瀚峰公

    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則該等租賃關係已失

    其存在。且樺福公司另以112年11月1日函通知被告其不同意

    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因此於經營系爭旅館期間無法始終

    具備使用土地、建物之合法權源，足認原告已因法律上原因

    無法經營系爭旅館，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限原告於112

    年12月8日以前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

    專用標識。原告以112年12月6日行政陳述意見狀陳述意見(

    見原處分卷第43頁至49頁)後，被告審認原告未依112年11月

    29日函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

    ，其雖提出與寶來納公司所簽訂之系爭房地租賃契約(見原

    處分卷第51頁)，惟系爭房地因拍定人寶來納公司尚未領得

    執行法院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尚非所有人，自無從就系爭

    房地主張所有人權利，另士林地院亦於110年4月15日終止原

    告與瀚峰公司之租賃關係，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並無法律或契

    約上之依據及合法權源，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

    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

    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

  ㈤原告主張：其與樺福公司、瀚峰公司於111年12月8日簽訂系

    爭協議，針對原告與瀚峰公司間系爭租賃契約，另行約定原

    告每月給付樺福公司100萬元作為使用系爭房地之對價，樺

    福公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

    用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之內容，向被告陳稱原

    告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等語。惟查：

　⒈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業

    於110年4月15日經士林地院以除租命令終止渠等之租賃關係

    ，原告即無基於租賃關係使用系爭房地之正當權源至明。復

    觀諸111年12月8日系爭協議(見本院卷第47、49頁)，明載係

    因士林地院終止租賃關係後，因原告無法律上原因，仍繼續

    使用系爭建物，為原告支付樺福公司數額所達成之協議等語

    ，可見系爭協議所約定之「使用費」，係因原告占有系爭建

    物所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非以系爭協議另行訂定

    租賃契約，或是得據以認為樺福公司同意原告占有使用系爭

    建物，而屬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文件。

　⒉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5日出具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見本

    院卷第51頁)，然其後又以原告未繼續給付使用費，而以112

    年11月1日函向被告表示不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

    可見原告並無始終取得樺福公司之使用同意。至於系爭房地

    雖經寶來納公司拍定，惟該公司尚未取得權利移轉證書，仍

    非所有人，無權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提出其與寶來

    納公司間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處分第51頁)，不足為

    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參酌原告112年12月12日(收文日)所具陳述意見狀之內容：系

    爭房地業經寶來納公司拍定，雖尚未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但

    樺福公司實無從再以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位向原告收取使用

    費。樺福公司無端於112年11月9日夜間1時許，命不明人士

    前往系爭旅館，將大門以鐵鍊上鎖，以暴力行為攔阻原告代

    表人，意圖阻止系爭旅館正常經營，經請警方到場後始告落

    幕等語(原處分卷45、46頁)，可知原告與樺福公司對於系爭

    協議之履行，發生土地、建物使用權之私權爭執，並影響系

    爭旅館之經營及旅客權益，被告實無從審認原告與樺福公司

    間就系爭房地之私權爭執，然自保障旅客權益角度，系爭旅

    館確有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無法營業，被告以112年11月2

    9日函通知原告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

    標識未果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旅

    館業專用標識，亦符合旅館業管制目的。如原告認樺福公司

    向被告表示不同意其使用系爭房地係違反其等間之契約約定

    ，原告應就其因遭被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所受損害

    ，另向樺福公司提起民事損害賠償以資救濟。原告主張被告

    單憑樺福公司之意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系爭旅館而

    註銷旅館業登記，顯有違誤一節，亦難採認。

八、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

    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核與本件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711號
114年3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錦達事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宜達(董事)


訴訟代理人  陳愷閎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代  表  人  余祥(局長)


訴訟代理人  呂奕賢  律師
            楊蕙謙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展觀光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13608031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余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二小段806地號土地及其上21543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0號、0號2樓至7樓、0號2樓之1至6樓之1、0號2樓之2至3樓之2、0號2樓之3至3樓之3、0號2樓之5、0號2樓之6，下稱系爭建物)，原為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樺福公司)所有，其中系爭建物出租予瀚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瀚峰公司)經營「樺舍商旅」。嗣瀚峰公司將「樺舍商旅」出租予原告，原告亦經樺福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建物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以旅館事業名稱「錦達北投輕行旅」(下稱系爭旅館)，取得民國107年11月7日編號「臺北市旅館472-3號」之旅館業登記證。嗣被告接獲瀚峰公司撤回系爭旅館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及接獲樺福公司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之通知。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26486號函(下稱112年11月29日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前揭期限屆滿時仍未繳回，被告審認原告無法取得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未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112年12月20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2940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與瀚峰公司就系爭建物訂有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取得樺福公司就系爭房地出具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亦另與樺福公司及瀚峰公司就系爭房地訂有使用協議(下稱系爭協議)。原告遵期給付系爭建物租金、使用費，樺福公司及瀚峰公司亦均同意系爭租賃契約約定事項及原告對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原告自具有使用系爭房地之合法權源。
　⒉樺福公司既已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另行約定原告每月給付樺福公司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作為使用之對價，樺福公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等內容，向被告陳稱原告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亦不得逕依樺福公司或瀚峰公司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之陳述，認定原告不具系爭房地之使用權。
　⒊系爭房地業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後，由寶來納有限公司(下稱寶來納公司)拍定，雖優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活公司)聲明異議及主張有優先承買權，但經過兩年時間，從未繳納訴訟費用，不停抗告再抗告，駁回後又改提確認訴訟，又針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提起抗告，導致寶來納公司遲遲無法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執行法院已經違反強制執行法規定。樺福公司及寶來納公司均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以原告事實上、法律上不能經營旅館業，即有違誤。
　⒋樺福公司雖向被告陳稱原告自112年10月起未給付使用費而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然此係因樺福公司帶人想要封旅館，原告無法使用才未繼續給付租金(使用費)。樺福公司 在系爭租賃契約有效期間坐地喊價，破壞原本有效存在租賃關係，應透過民事訴訟程序取得勝訴判決，始能否定與原告間之契約效力，被告單憑系爭房地拍定前原所有權人的意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顯有違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房地為樺福公司所有，經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0836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拍賣，雖寶來納公司於110年10月19日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另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訴訟，士林地院尚未發給寶來納公司權利移轉證書。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向被告表示其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原告亦未提出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被告遂認定原告已喪失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源，遂限期命原告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期限屆至時，仍未繳回前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被告再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28條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於法有據。
　⒉系爭建物係由樺福公司出租予瀚峰公司，再由瀚峰公司轉租原告使用，士林地院業以110年4月15日士院擎109司執莊字第70836號核發除去租賃權之執行命令(下稱除租命令)，終止系爭房地之租賃關係。原告已無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源，被告前核發旅館業登記證予原告之基礎事實已變更，應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
　⒊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6日同意瀚峰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惟斯時已由寶來納公司拍定，於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時，樺福公司即喪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樺福公司當時出具使用同意書，應係為了原告擬轉讓系爭旅館予瀚峰公司之申請目的。然瀚峰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撤回前揭申請，被告並廢止核准轉讓申請之處分。原告既已無轉讓系爭旅館之需要，樺福公司出具之112年5月25日使用同意書之目的即無法達成，當失所附麗，不得作為原告得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
　⒋樺福公司、瀚峰公司得否反於系爭租賃契約、使用同意書，主張原告欠缺使用系爭房地之權限，為原告與樺福公司、瀚峰公司間之私權糾紛，原處分係認原告已不具備系爭房地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經營系爭旅館，而註銷旅館業登記證。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9、3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頁至43頁)、原告旅館業登記證(原處分卷第17頁)、被告112年11月29日函(原處分卷第41、42頁)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被告以原告不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要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經被告以112年11月29日函通知後，逾期未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等情，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是否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發展觀光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24條第1項規定：「經營旅館業者，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營業。」第66條第2項規定：「觀光旅館業、旅館業之設立、發照、經營設備設施、經營管理、受僱人員管理及獎勵等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交通部依前開之授權，訂定發布旅館業管理規則，其第4條第1項、第2項第4款規定：「(第1項)經營旅館業，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後，始得營業。(第2項)旅館業於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影本。(土地、建物所有人申請登記者免附)」第15條第4項規定：「旅館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或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專用標識；逾期未繳回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28條第1項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第28條第5項規定：「旅館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或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登記證；逾期未繳回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1項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核發之旅館業登記證具有確認及宣示營業活動符合法秩序之公示力及公信力，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維護觀光品質，及避免因旅館業使用建物土地之法律權源不明，影響不特定旅客於短期住宿期間之權益、陷入土地、建物使用權糾紛等目的，旅館業應具有使用土地、建物之權源，並於經營旅館業期間始終具備之，並以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為證明，以確保消費者權益。又臺北市政府93年11月23日府交四字第093050999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93年12月1日起生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法規規定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㈠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㈢旅館業管理規則……。」96年10月15日府交三字第09634117500號公告：「主旨：公告原由本府交通局辦理觀光管理業務之管轄權權限，變更由本府觀光傳播局辦理之事項，自96年9月11日起生效……。」是被告自有依旅館業管理規則，作成原處分之權限。
　㈡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第2項)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可知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固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於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亦即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不動產成立租賃關係，致影響於抵押權者，抵押權人自得聲請法院除去或終止，依無租賃狀態拍賣。是以執行法院依該條項規定以執行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而拍賣時，因在該執行程序中，前經除去或終止之租賃關係，依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2項但書規定，不隨同不動產之拍賣而移轉，並應認該租賃關係已失其存在。
　㈢經查：
　⒈樺福公司所有系爭房地於101年1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4億5,800萬元之抵押權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於抵押權設定後之103年1月1日將系爭建物出租予瀚峰公司，瀚峰公司再轉租予原告，有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第一類謄本(見原處分卷第11頁至15頁)、士林地院除租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可參。
　⒉原告檢附系爭租賃契約文件(註記租賃期限至115年9月30日止)，於107年10月29日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2樓至7樓為系爭旅館之營業場所範圍，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28條之1第2項規定申請旅館轉讓，取得旅館業登記證(編號472-3)，有旅館業登記證(見原處分卷第17頁)、系爭租賃契約節本(見本院卷第45頁)可參。
　⒊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70836號債權人臺灣中小企銀等與債務人樺福公司間強制執行事件，經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為第一次拍賣，無人應買，遂認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已影響臺灣中小企銀之抵押權，應終止租賃關係後再拍賣，遂於110年4月15日以除租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於111年10月19日由寶來納公司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向士林地院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訴訟，尚未將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發給寶來納公司，有除租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至21頁)、拍賣不動產筆錄(見原處分卷第23、24頁)、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112年5月3日士院鳴109司執莊70836字第1124017813號函(見原處分卷第27頁)可參。
　⒋原告與瀚峰公司共同於112年6月7日向被告提出系爭旅館之轉讓申請書，原告同意將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及旅館業登記證轉讓予瀚峰公司，經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11408號函(下稱112年6月13日函)核定；嗣瀚峰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通知被告因原告未依約支付系爭房地使用費，故撤回系爭旅館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被告遂以112年11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2559號函(下稱112年11月13日函)廢止112年6月13日函，有旅館業出租/轉讓申請書、轉讓契約書、樺福公司於112年5月26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瀚峰公司112年10月31日瀚人字第1121031號函、被告112年11月13日函可參(原處分卷第29頁至35頁)。
　⒌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通知被告，原告自111年10月20日起未支付租金，嗣雖於112年6月起繼續支付土地及建物使用費，惟又於112年10月5日拒絕支付，故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現址經營旅館業，其旅館登記證號472-3應更名過戶返還予瀚峰公司，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有樺福公司112年11月1日樺人字第1121101號函(下稱112年11月1日函)、被告112年11月29日函(見原處分卷第39頁至42頁)。
  ㈣依照上開事實可知，原告經營系爭旅館，前取得旅館業登記證，係基於與瀚峰公司間之系爭租賃契約及樺福公司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之同意使用書，作為旅館業管理規則第4條第2項第4款所定「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以申請旅館業登記，可見原告得以系爭建物為系爭旅館營業場所的法律上原因，來自於承租(轉租)之法律關係及樺福公司之同意。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進行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時，經該院於110年4月15日以除租命令除去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則該等租賃關係已失其存在。且樺福公司另以112年11月1日函通知被告其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因此於經營系爭旅館期間無法始終具備使用土地、建物之合法權源，足認原告已因法律上原因無法經營系爭旅館，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限原告於112年12月8日以前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以112年12月6日行政陳述意見狀陳述意見(見原處分卷第43頁至49頁)後，被告審認原告未依112年11月29日函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其雖提出與寶來納公司所簽訂之系爭房地租賃契約(見原處分卷第51頁)，惟系爭房地因拍定人寶來納公司尚未領得執行法院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尚非所有人，自無從就系爭房地主張所有人權利，另士林地院亦於110年4月15日終止原告與瀚峰公司之租賃關係，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並無法律或契約上之依據及合法權源，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
  ㈤原告主張：其與樺福公司、瀚峰公司於111年12月8日簽訂系爭協議，針對原告與瀚峰公司間系爭租賃契約，另行約定原告每月給付樺福公司100萬元作為使用系爭房地之對價，樺福公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之內容，向被告陳稱原告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等語。惟查：
　⒈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業於110年4月15日經士林地院以除租命令終止渠等之租賃關係，原告即無基於租賃關係使用系爭房地之正當權源至明。復觀諸111年12月8日系爭協議(見本院卷第47、49頁)，明載係因士林地院終止租賃關係後，因原告無法律上原因，仍繼續使用系爭建物，為原告支付樺福公司數額所達成之協議等語，可見系爭協議所約定之「使用費」，係因原告占有系爭建物所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非以系爭協議另行訂定租賃契約，或是得據以認為樺福公司同意原告占有使用系爭建物，而屬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文件。
　⒉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5日出具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見本院卷第51頁)，然其後又以原告未繼續給付使用費，而以112年11月1日函向被告表示不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可見原告並無始終取得樺福公司之使用同意。至於系爭房地雖經寶來納公司拍定，惟該公司尚未取得權利移轉證書，仍非所有人，無權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提出其與寶來納公司間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處分第51頁)，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參酌原告112年12月12日(收文日)所具陳述意見狀之內容：系爭房地業經寶來納公司拍定，雖尚未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但樺福公司實無從再以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位向原告收取使用費。樺福公司無端於112年11月9日夜間1時許，命不明人士前往系爭旅館，將大門以鐵鍊上鎖，以暴力行為攔阻原告代表人，意圖阻止系爭旅館正常經營，經請警方到場後始告落幕等語(原處分卷45、46頁)，可知原告與樺福公司對於系爭協議之履行，發生土地、建物使用權之私權爭執，並影響系爭旅館之經營及旅客權益，被告實無從審認原告與樺福公司間就系爭房地之私權爭執，然自保障旅客權益角度，系爭旅館確有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無法營業，被告以112年11月29日函通知原告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未果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亦符合旅館業管制目的。如原告認樺福公司向被告表示不同意其使用系爭房地係違反其等間之契約約定，原告應就其因遭被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所受損害，另向樺福公司提起民事損害賠償以資救濟。原告主張被告單憑樺福公司之意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系爭旅館而註銷旅館業登記，顯有違誤一節，亦難採認。
八、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711號

114年3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錦達事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宜達(董事)



訴訟代理人  陳愷閎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代  表  人  余祥(局長)



訴訟代理人  呂奕賢  律師

            楊蕙謙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展觀光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13608031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余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5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二小段806地號土地及其上21543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0號、0號2樓至7樓、0號2樓之1至6樓之1、0號2樓之2至3樓之2、0號2樓之3至3樓之3、0號2樓之5、0號2樓之6，下稱系爭建物)，原為樺福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樺福公司)所有，其中系爭建物出租予瀚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瀚峰公司)經營「樺舍商旅」。嗣瀚峰公司將「樺舍商旅」出租予原告，原告亦經樺福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建物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以旅館事業名稱「錦達北投輕行旅」(下稱系爭旅館)，取得民國107年11月7日編號「臺北市旅館472-3號」之旅館業登記證。嗣被告接獲瀚峰公司撤回系爭旅館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及接獲樺福公司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之通知。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26486號函(下稱112年11月29日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前揭期限屆滿時仍未繳回，被告審認原告無法取得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未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112年12月20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2940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與瀚峰公司就系爭建物訂有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並取得樺福公司就系爭房地出具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亦另與樺福公司及瀚峰公司就系爭房地訂有使用協議(下稱系爭協議)。原告遵期給付系爭建物租金、使用費，樺福公司及瀚峰公司亦均同意系爭租賃契約約定事項及原告對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原告自具有使用系爭房地之合法權源。

　⒉樺福公司既已與原告簽訂系爭協議，另行約定原告每月給付樺福公司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作為使用之對價，樺福公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等內容，向被告陳稱原告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亦不得逕依樺福公司或瀚峰公司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之陳述，認定原告不具系爭房地之使用權。

　⒊系爭房地業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後，由寶來納有限公司(下稱寶來納公司)拍定，雖優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活公司)聲明異議及主張有優先承買權，但經過兩年時間，從未繳納訴訟費用，不停抗告再抗告，駁回後又改提確認訴訟，又針對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提起抗告，導致寶來納公司遲遲無法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執行法院已經違反強制執行法規定。樺福公司及寶來納公司均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被告以原告事實上、法律上不能經營旅館業，即有違誤。

　⒋樺福公司雖向被告陳稱原告自112年10月起未給付使用費而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然此係因樺福公司帶人想要封旅館，原告無法使用才未繼續給付租金(使用費)。樺福公司 在系爭租賃契約有效期間坐地喊價，破壞原本有效存在租賃關係，應透過民事訴訟程序取得勝訴判決，始能否定與原告間之契約效力，被告單憑系爭房地拍定前原所有權人的意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顯有違誤。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房地為樺福公司所有，經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0836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拍賣，雖寶來納公司於110年10月19日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另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訴訟，士林地院尚未發給寶來納公司權利移轉證書。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向被告表示其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經營旅館業，原告亦未提出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被告遂認定原告已喪失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源，遂限期命原告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於期限屆至時，仍未繳回前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被告再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28條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於法有據。

　⒉系爭建物係由樺福公司出租予瀚峰公司，再由瀚峰公司轉租原告使用，士林地院業以110年4月15日士院擎109司執莊字第70836號核發除去租賃權之執行命令(下稱除租命令)，終止系爭房地之租賃關係。原告已無使用系爭房地之法律上權源，被告前核發旅館業登記證予原告之基礎事實已變更，應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

　⒊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6日同意瀚峰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惟斯時已由寶來納公司拍定，於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時，樺福公司即喪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樺福公司當時出具使用同意書，應係為了原告擬轉讓系爭旅館予瀚峰公司之申請目的。然瀚峰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撤回前揭申請，被告並廢止核准轉讓申請之處分。原告既已無轉讓系爭旅館之需要，樺福公司出具之112年5月25日使用同意書之目的即無法達成，當失所附麗，不得作為原告得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

　⒋樺福公司、瀚峰公司得否反於系爭租賃契約、使用同意書，主張原告欠缺使用系爭房地之權限，為原告與樺福公司、瀚峰公司間之私權糾紛，原處分係認原告已不具備系爭房地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有事實上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經營系爭旅館，而註銷旅館業登記證。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29、31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頁至43頁)、原告旅館業登記證(原處分卷第17頁)、被告112年11月29日函(原處分卷第41、42頁)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六、本件爭點：被告以原告不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要件，有事實及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且經被告以112年11月29日函通知後，逾期未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等情，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專用標識，是否適法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發展觀光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24條第1項規定：「經營旅館業者，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營業。」第66條第2項規定：「觀光旅館業、旅館業之設立、發照、經營設備設施、經營管理、受僱人員管理及獎勵等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交通部依前開之授權，訂定發布旅館業管理規則，其第4條第1項、第2項第4款規定：「(第1項)經營旅館業，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證後，始得營業。(第2項)旅館業於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影本。(土地、建物所有人申請登記者免附)」第15條第4項規定：「旅館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或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專用標識；逾期未繳回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28條第1項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第28條第5項規定：「旅館業因事實或法律上原因無法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或行政處分送達之日起15日內，繳回旅館業登記證；逾期未繳回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逕予公告註銷。但旅館業依第1項規定暫停營業者，不在此限。」又被告核發之旅館業登記證具有確認及宣示營業活動符合法秩序之公示力及公信力，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維護觀光品質，及避免因旅館業使用建物土地之法律權源不明，影響不特定旅客於短期住宿期間之權益、陷入土地、建物使用權糾紛等目的，旅館業應具有使用土地、建物之權源，並於經營旅館業期間始終具備之，並以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為證明，以確保消費者權益。又臺北市政府93年11月23日府交四字第093050999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93年12月1日起生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法規規定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㈠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㈢旅館業管理規則……。」96年10月15日府交三字第09634117500號公告：「主旨：公告原由本府交通局辦理觀光管理業務之管轄權權限，變更由本府觀光傳播局辦理之事項，自96年9月11日起生效……。」是被告自有依旅館業管理規則，作成原處分之權限。

　㈡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第2項)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可知抵押權為擔保物權，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固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於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亦即不動產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不動產成立租賃關係，致影響於抵押權者，抵押權人自得聲請法院除去或終止，依無租賃狀態拍賣。是以執行法院依該條項規定以執行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而拍賣時，因在該執行程序中，前經除去或終止之租賃關係，依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2項但書規定，不隨同不動產之拍賣而移轉，並應認該租賃關係已失其存在。

　㈢經查：

　⒈樺福公司所有系爭房地於101年12月22日設定最高限額4億5,800萬元之抵押權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中小企銀)，於抵押權設定後之103年1月1日將系爭建物出租予瀚峰公司，瀚峰公司再轉租予原告，有系爭房地土地及建物第一類謄本(見原處分卷第11頁至15頁)、士林地院除租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可參。

　⒉原告檢附系爭租賃契約文件(註記租賃期限至115年9月30日止)，於107年10月29日以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0號2樓至7樓為系爭旅館之營業場所範圍，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28條之1第2項規定申請旅館轉讓，取得旅館業登記證(編號472-3)，有旅館業登記證(見原處分卷第17頁)、系爭租賃契約節本(見本院卷第45頁)可參。

　⒊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109年度司執字第70836號債權人臺灣中小企銀等與債務人樺福公司間強制執行事件，經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為第一次拍賣，無人應買，遂認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已影響臺灣中小企銀之抵押權，應終止租賃關係後再拍賣，遂於110年4月15日以除租命令除去(終止)租賃關係，於111年10月19日由寶來納公司拍定，惟因優活公司向士林地院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訴訟，尚未將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發給寶來納公司，有除租命令(見原處分卷第19頁至21頁)、拍賣不動產筆錄(見原處分卷第23、24頁)、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112年5月3日士院鳴109司執莊70836字第1124017813號函(見原處分卷第27頁)可參。

　⒋原告與瀚峰公司共同於112年6月7日向被告提出系爭旅館之轉讓申請書，原告同意將系爭房地之使用權及旅館業登記證轉讓予瀚峰公司，經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11408號函(下稱112年6月13日函)核定；嗣瀚峰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通知被告因原告未依約支付系爭房地使用費，故撤回系爭旅館變更為「瀚峰北投輕行旅」之申請，被告遂以112年11月13日北市觀產字第1123002559號函(下稱112年11月13日函)廢止112年6月13日函，有旅館業出租/轉讓申請書、轉讓契約書、樺福公司於112年5月26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瀚峰公司112年10月31日瀚人字第1121031號函、被告112年11月13日函可參(原處分卷第29頁至35頁)。

　⒌樺福公司於112年11月1日通知被告，原告自111年10月20日起未支付租金，嗣雖於112年6月起繼續支付土地及建物使用費，惟又於112年10月5日拒絕支付，故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現址經營旅館業，其旅館登記證號472-3應更名過戶返還予瀚峰公司，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請原告於112年12月8日前，向被告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有樺福公司112年11月1日樺人字第1121101號函(下稱112年11月1日函)、被告112年11月29日函(見原處分卷第39頁至42頁)。

  ㈣依照上開事實可知，原告經營系爭旅館，前取得旅館業登記證，係基於與瀚峰公司間之系爭租賃契約及樺福公司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之同意使用書，作為旅館業管理規則第4條第2項第4款所定「土地、建物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以申請旅館業登記，可見原告得以系爭建物為系爭旅館營業場所的法律上原因，來自於承租(轉租)之法律關係及樺福公司之同意。系爭房地於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進行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時，經該院於110年4月15日以除租命令除去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則該等租賃關係已失其存在。且樺福公司另以112年11月1日函通知被告其不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因此於經營系爭旅館期間無法始終具備使用土地、建物之合法權源，足認原告已因法律上原因無法經營系爭旅館，被告遂以112年11月29日函限原告於112年12月8日以前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原告以112年12月6日行政陳述意見狀陳述意見(見原處分卷第43頁至49頁)後，被告審認原告未依112年11月29日函申請註銷登記、繳回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其雖提出與寶來納公司所簽訂之系爭房地租賃契約(見原處分卷第51頁)，惟系爭房地因拍定人寶來納公司尚未領得執行法院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尚非所有人，自無從就系爭房地主張所有人權利，另士林地院亦於110年4月15日終止原告與瀚峰公司之租賃關係，原告使用系爭房地並無法律或契約上之依據及合法權源，遂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及第28條第5項規定，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

  ㈤原告主張：其與樺福公司、瀚峰公司於111年12月8日簽訂系爭協議，針對原告與瀚峰公司間系爭租賃契約，另行約定原告每月給付樺福公司100萬元作為使用系爭房地之對價，樺福公司亦於112年5月25日出具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自不得反於原契約及系爭協議之內容，向被告陳稱原告欠缺使用權限而禁止原告使用系爭房地等語。惟查：

　⒈樺福公司與瀚峰公司間、瀚峰公司與原告間之租賃關係，業於110年4月15日經士林地院以除租命令終止渠等之租賃關係，原告即無基於租賃關係使用系爭房地之正當權源至明。復觀諸111年12月8日系爭協議(見本院卷第47、49頁)，明載係因士林地院終止租賃關係後，因原告無法律上原因，仍繼續使用系爭建物，為原告支付樺福公司數額所達成之協議等語，可見系爭協議所約定之「使用費」，係因原告占有系爭建物所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非以系爭協議另行訂定租賃契約，或是得據以認為樺福公司同意原告占有使用系爭建物，而屬合法使用系爭房地之證明文件。

　⒉樺福公司雖於112年5月25日出具土地、建物同意使用書(見本院卷第51頁)，然其後又以原告未繼續給付使用費，而以112年11月1日函向被告表示不再同意原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地，可見原告並無始終取得樺福公司之使用同意。至於系爭房地雖經寶來納公司拍定，惟該公司尚未取得權利移轉證書，仍非所有人，無權同意原告使用系爭房地，原告提出其與寶來納公司間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原處分第51頁)，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參酌原告112年12月12日(收文日)所具陳述意見狀之內容：系爭房地業經寶來納公司拍定，雖尚未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但樺福公司實無從再以系爭房地所有人之地位向原告收取使用費。樺福公司無端於112年11月9日夜間1時許，命不明人士前往系爭旅館，將大門以鐵鍊上鎖，以暴力行為攔阻原告代表人，意圖阻止系爭旅館正常經營，經請警方到場後始告落幕等語(原處分卷45、46頁)，可知原告與樺福公司對於系爭協議之履行，發生土地、建物使用權之私權爭執，並影響系爭旅館之經營及旅客權益，被告實無從審認原告與樺福公司間就系爭房地之私權爭執，然自保障旅客權益角度，系爭旅館確有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無法營業，被告以112年11月29日函通知原告繳回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未果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亦符合旅館業管制目的。如原告認樺福公司向被告表示不同意其使用系爭房地係違反其等間之契約約定，原告應就其因遭被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所受損害，另向樺福公司提起民事損害賠償以資救濟。原告主張被告單憑樺福公司之意見，即認定原告不能繼續經營系爭旅館而註銷旅館業登記，顯有違誤一節，亦難採認。

八、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公告註銷系爭旅館之旅館業登記證及旅館業專用標識，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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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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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劉聿菲



